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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83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2020-069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兴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控股股东郑州航空港区兴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诺自2020年3月21日起六个月内拟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低

于公司总股本的0.8657%，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7314%。

2、截至本公告日，郑州航空港区兴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2,901,6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314%，

增持计划完成。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思壮” 或“公司” ）于2020年3月2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郑州航空

港区兴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慧电子” ）出具的《关于增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兴慧电子基于对公司发展

前景的信心以及公司价值的认可，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稳定，计划自2020年3月21日起六个月内拟增持

公司股份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0.8657%，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7314%。

2020年8月31日，公司收到兴慧电子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完成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情况

1、增持主体：郑州航空港区兴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原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本次增持实施前，兴慧电子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136,129,9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8.2686%

3、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公司价值的认可，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稳定。

4、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5、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增持资金由兴慧电子自筹取得。

6、增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日期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股） 增持均价（元/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兴慧电子

2020-07-06

集中竞价

4,706,100 10.296 0.6316%

2020-07-07 4,850,253 10.651 0.6509%

2020-07-08 220,000 10.693 0.0295%

2020-07-20 510,000 10.117 0.0684%

2020-07-21 1,660,015 10.285 0.2228%

2020-07-23 203,500 10.125 0.0273%

2020-08-31 751,800 10.699 0.1009%

合计 12,901,668 -- 1.7314%

7、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前 增持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兴慧电子 136,129,909 18.2686 149,031,577 20.0000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 兴慧电子承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各项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主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五、备查文件

1、《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

2020-064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至2020年8月31日，累计

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140.67万元，超过2019年净利润1037.07万元的10%。

上述相关补助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收款时间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元）

1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7月 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 100,000.00

2 苏州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7月 疫情补贴 1,000.00

3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7月 稳岗补贴 107,383.00

4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7月 稳岗补贴 120,029.40

5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7月 稳岗补贴 2,020.80

6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7月 稳岗补贴 22,706.10

7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2019年产业政策兑现 50,000.00

8 上海来伊份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稳岗补贴 100,000.00

9 镇江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稳岗补贴 2,218.50

10 无锡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岗前培训 3,900.00

11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稳岗补贴 189,936.00

12 上海来伊份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稳岗补贴 68,449.50

13 苏州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疫情补贴 2,000.00

14 无锡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岗前培训补贴 1,000.00

15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稳岗补贴 41,670.22

16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110,000.00

17 苏州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服务业政策扶持资金 390,000.00

18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老年教育社会学习点扶持费 10,000.00

19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疫情防控期间援企稳岗补贴 84,000.00

20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失业保险返还 422.00

合计 1,406,735.52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及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本次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为140.67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日

证券代码：

603700

证券简称：宁水集团公告编号：

2020-051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监事林琪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291,38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19%； 公司监事陈翔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51,1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8%；公司监事陈海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8,136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17%；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徐大卫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51,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67%。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目前总

股本为203,242,000股， 林琪先生持有股份增加至378,806股； 陈翔先生持有股份增加至

976,518股；陈海华先生持有股份数增加至335,577股；徐大卫先生持有股份增加至1,366,

300股，占公司转增后总股本的比例均不变。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监事林琪先生、陈翔先生、陈海华先生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徐大卫先生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35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减持时间已过半，本次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704,9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3%。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林琪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378,806 0.19%

IPO前取得：291,389股

其他方式取得：87,417股

陈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976,518 0.48%

IPO前取得：751,168股

其他方式取得：225,350股

陈海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335,577 0.17%

IPO前取得：258,136股

其他方式取得：77,441股

徐大卫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366,300 0.67%

IPO前取得：1,051,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15,300股

注：1、因公司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

每股转增0.3股，各减持主体持股数量相应进行调整；

2、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

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林琪 85,000 0.0418%

2020/6/3 ～

2020/8/30

集中竞价交易

30.866-38.62

5

2,950,650 293,806 0.14%

陈翔 90,000 0.0443%

2020/7/1 ～

2020/8/30

集中竞价交易 31.72-33.63 2,924,400 886,518 0.44%

陈海华 51,000 0.0251%

2020/6/2 ～

2020/8/30

集中竞价交易 30.49-32.60 1,617,440 284,577 0.14%

徐大卫 126,300 0.0621%

2020/6/2 ～

2020/8/30

集中竞价交易 30.72-31.14 3,916,782 1,240,000 0.6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上述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个人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上述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在减持期间，上述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

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仅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

及价格具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日

证券代码：

603027

证券简称：千禾味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70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收回理财金额：5,000万元

●本次收回理财产品名称:�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3M� ）

●资金到账日:2020年8月28日

●取得的收益:� 47.89万元

一、本次到期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产品名称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3M�）

到期收回金额 5,000万元

取得的收益 47.89元

资金到账日 2020年8月28日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民生银行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结构性存款） 7,500 7,500 72.41 0

2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4500 4,500 31.55 0

3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翠竹13W理财产品周四公享09款

（特）

3,000 3,000 273.37 0

4 中信建投基金-稳富5号资产管理计划 2,000 0 165.60 2,000

5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翠竹5W理财产品四共享02款（特） 800 800 14.81 0

6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翠竹1W理财产品周五公享款 500 500 3.18 0

7 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4,500 4,500 11.70 0

8 中信建投基金-稳富9号资产管理计划 5,000 0 112.37 5,000

9 中信建投基金-信泽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 0 35.13 5,000

10 华泰紫金季季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份额 5,000 0 0 5,000

11 申万宏源宝赢金利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 5,000 14.90 0

12 华泰紫金节假日理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00 1,500 15.19 0

13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3M�）

3,000 3000 27.04 0

14 非凡资产管理增增日上收益递增系列理财产品 18,000 18,000 87.56 0

15 华泰紫金智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 0 0 3,000

16

兴业银行 “金雪球-优选” 2020�年第4期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封闭式理财产品

5,000 5,000 48.52 0

17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3M�）

5,000 5,000 47.89 0

18 中信建投基金-信盈双季鑫 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000 0 0 6,000

19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3,000 0 0 3,000

20 中信建投基金-固益联2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 0 0 3,000

21 中信建投基金-固益联2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000 0 0 7,000

合计 97,300 58,300 961.22 39,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7.63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4.8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9,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1,000

总理财额度 50,000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日

证券代码：

002886

证券简称：沃特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5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战略发展需要，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

司重庆沃特智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沃特” ）已与沙金先生于近日签署《合作协议

书》，拟与沙金先生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沃特特种薄膜（重庆）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

名为准，以下简称“沃特特种薄膜” ）。 沃特特种薄膜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其中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重庆沃特拟出资102万元，占比51%；沙金先生拟出资98万元，占比4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以及《总经理工作细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总经理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资双方的基本情况

1、重庆沃特智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亮

注册资本：3800.000000万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20号2-1室

经营范围：高分子材料及其制品、化学原料、化学助剂（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高分子材料及其制品、化学原料、化学助剂（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

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模具设计及开发；化工设备销售及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沙金

家庭住址：上海市闵行区水清路

身份证号码：370402XXXXXXXX2019

沙金先生为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博士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华东理工大学教

师，主要研究专业为材料成型加工及控制工程。

沙金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投资金额及出资方式：

沃特特种薄膜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 其中公司的子公司重庆沃特拟出资102万元， 占比

51%；沙金先生拟出资98万元，占比49%。

2、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拟定公司名称：沃特特种薄膜（重庆）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公司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

经营范围：液晶高分子（LCP）薄膜、聚芳醚酮（PAEK）薄膜、聚苯硫醚（PPS）薄膜、聚砜（PSF）薄

膜及其他新型高分子薄膜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推广与应用，成果转让，货物进出口，

产品进出口，设备销售及租赁。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出资比例：重庆沃特拟出资10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沙金先生拟出资9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址、经营期限届时经双方协商后，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约定并最终以工商

登记机关登记的为准。 同时，经营期限届满前，公司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非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提前终止经

营，不得提前终止。 期限届满后，经公司股东同意，公司可相应延长经营期限。

2、公司的经营范围：液晶高分子（LCP）薄膜、聚芳醚酮（PAEK）薄膜、聚苯硫醚（PPS）薄膜、聚砜

（PSF）薄膜及其他新型高分子薄膜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推广与应用，成果转让，货物

进出口，产品进出口，设备销售及租赁。 （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为准）。

3、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其缴纳：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注册资本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为

准），其中，甲方以货币方式认缴10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乙方以货币方式认缴98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49%。公司成立后，甲方持有公司51%的股权，乙方持有公司49%的股权。双方同意，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12个月内，分别完成注册资本缴纳。

4、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监事会或监事及经营管理层构成。 股东会、董事会或

执行董事、监事会或监事及经营管理层的设置届时经双方协商讨论后，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约定。

5、公司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监事会或监事的人选届时经双方协商讨论后，通过股东会选举产生。 公

司经营管理层的人选届时经双方协商讨论后，通过董事会/执行董事聘用。

6、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

述、保证或承诺是不真实或存在重大误导均构成违约。 违约方除应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外，还应

赔偿其他方因该违约而产生的或者遭受的所有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和责任。

双方均有违约的，则应当相应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7、双方同意，若违约方违反本协议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的约定而导致守约方遭受损失，则违

约方应当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8、本协议自重庆沃特盖章且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且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持壹份，每份均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旨在持续释放公司技术和产品储备；在前期LCP薄膜材料完成客户

测试的基础上提升规模化供应产品水平，满足客户在5G高频通讯条件下的材料需求；利用公司特种高分

子材料合成制造体系，拓展公司特种高分子材料产业链，根据通讯、航空航天、医疗、声学等领域对于特

种高分子材料的薄膜需求，完善公司从特种高分子材料合成到特种高分子材料薄膜制品的产业布局；通

过合作打造新材料平台型公司，不断巩固公司行业领先地位，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公司回报

股东的能力。

2、存在的风险

本次设立控股子公司存在经营管理及市场变化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 对此，公司将实施

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提高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率，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重庆沃特智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沙金先生签署的《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

2020-078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0年4月，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新宏泽” 、“原告” ）就莫源、六颖

康（以下简称“两被告” ）、第三人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向广东省潮州市湘桥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

根据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0）粤51民辖终32号】，裁定将该案件

管辖权移送至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龙华法院” ）。 深圳龙华法院已正式受理并立案，

案号为（2020）粤0309民初13803号。

公司于2020年8月21日收到代理律师送达的深圳龙华法院出具的《传票》,深圳龙华法院将于2020

年9月21日10时30分在大浪第二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2020）粤0309民初13803号案件。 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0年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收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传票〉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0）。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就上述诉讼事项委托代理律师向深圳龙华法院递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变更后的诉讼

请求如下：

1、请求判决两被告将非法抢夺的第三人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编号为3202810947110的

公章、编号为3202810947559的财务专用章及编号为3202810947560的合同专用章及第三人公司网银U

盾4枚返还给原告指定的公司财务负责人保管。

2、 请求判决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擅自刻制的编号非 3202810947110的公章 、 编号非

3202810947559的财务专用章及编号非3202810947560的合同专用章， 并配合第三人公司董事长重新

刻制新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及合同专用章。

3、请求判决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暂计人民币4,200万元。

4、请求判决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在诉讼审结之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

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058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2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厂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8月3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厂房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况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贵州永吉盛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吉盛

珑” ） 结合目前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 拟在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高新技术产业园投资新建办公生产厂房及配套设

施。 项目建设期限为18个月，规划建筑面积合计32,038.76�平方米，项目分为三期建设，总投资约为人民币2亿元。 本次项

目建设的资金来源为永吉盛珑自筹资金。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8月3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向银行申请配套贷款、工程开发建设（包括工程设计方案、施工

招标等）、签署协议、支付投资款等。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内控制度等，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项目实施主体：贵州永吉盛珑包装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建设规模：建设办公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规划建筑面积合计32,038.76�平方米，厂房建成后全部用于永吉盛珑专用

生产设备生产装配车间与研发办公区域。

建设周期：规划获批后的18个月。

建设资金：本次项目总投资概算约2亿元人民币。 拟由永吉盛珑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解决。

项目资金来源：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永吉盛珑将根据项目具体需要分期投入，不会对其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及

资产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三、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永吉盛珑包装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9年1月23日

注册地点：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冠山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黄革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

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酒盒（手

工盒）、食品包装及其他纸制品包装的加工销售。 ）

股权结构：永吉盛珑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永吉盛珑80%股权，成都盛珑包装有限公司持有永吉盛珑20%股

权。

四、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控股子公司永吉盛珑目前租用厂房较为分散，影响了日常办公及管理等工作效率，已无法满足经营需求。永吉盛珑实

施新厂区建设，并对原厂区进行整体搬迁，有利于永吉盛珑进行全面技改，优化并提升生产能力及市场综合竞争力，将对

公司印刷配套主营业务产生较大的促进效应。

项目的实施会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周期与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及公司配套产业市场开发等内部因素的影

响，可能存在产能提升后利用效率不足的风险。为此，在投资建设新厂区，优化现有生产能力的同时，永吉盛珑将加大技术

研发及市场开拓力度，以本次整体搬迁为契机，切实开拓新的更好的发展局面。

本次项目建设过程中主要面临工程风险：项目建设周期和进度可能会受工程进度与管理、原材料供应及价格变化、自

然气候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不能按照预定计划如期完工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关注并督导永吉盛珑新厂区项目的建

设和整体搬迁事宜，确保投资风险可控，投资达成预期效果，并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日

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

2020-064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扩股项目的进展情况暨签署增

资扩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0年4月29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拟参与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的对外

投资议案》。同意公司拟作为战略投资者，以现金出资不超过72,226.72万元参与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的竞拍，具体投资金额及认购股份数将在上述范围内，以最终竞拍及签署的正式协

议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对外投资相关的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提交申请材

料、协议谈判签署、实缴现金注资等事项。《公司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

号：2020-036）、《关于拟参与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37）详见2020年4月30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0年4月29日，公司向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提交增资项目的申请材料，并按要求将保证金 68,

787,610.00元人民币支付至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 2020年5月11日，公司收到广东联合产权

交易中心出具的《资格审核认定结果通知书》：经审核，公司满足资格条件。2020年6月18日，公司收到广

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择优结果通知书》（项目编号：G62019GD0000018）：根据增资方于2020

年6月15日发来的《“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择优结果通知》，确认公司为广东省广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投资方， 公司参与该项目的每股认购价格为2.5042元， 认购总金额为517,

353,887.75元。公司认购股份数及认购总金额以最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为准。公司于2020年6月1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参与广东

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3）。

2020年8月31日，公司与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12家投资

方签署了《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其他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一）宁波皓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名称：宁波皓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MA2CH34Y6R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鼎晖百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成立日期： 2018年05月30日

6、合伙期限：自 2018年05月30日至2038年05月29日

7、.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菖蒲路150号（4-1-893）室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业务咨询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

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宁波皓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广州鼎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名称：广州鼎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7N148X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鼎晖润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成立日期： 2020年04月22日

6、合伙期限：自2020年04月22日至2040年04月21日

7、主要经营场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掬泉路3号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A区A701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广州鼎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广东国有企业重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1、名称：广东国有企业重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337947136B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国有企业重组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成立日期： 2015年06月01日

6、合伙期限：自2015年06月01日至2025年06月01日

7、主要经营场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096

8、经营范围：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广东国有企业重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衢州风荷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名称：衢州风荷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3MA2DJ4G25E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江海林

5、成立日期：2020年04月16日

6、合伙期限：自 2020年04月16日至2040年04月15日

7、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东方广场1幢502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对外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衢州风荷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名称：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474830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林建平

5、注册资本：50867.38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1992年07月31日

7、营业期限： 自1992年07月31日至2042年07月31日

8、住所：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8层

9、经营范围：食盐、各类盐、无机盐的批发；批发预包装食品；盐业技术咨询服务；日用百货、纺织品、

服装、鞋帽、皮具、箱包、办公用品、家用电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饲料添加剂

的批发和零售；仓储（不含危险品）；货物运输代理。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深圳市元贞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1、名称：深圳市元贞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63586381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曹明慧

5、成立日期： 2011年05月19日

6、合伙期限： 自2011年05月19日至2061年05月19日

7、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11号深圳金融科技大厦A座十一层D单元

8、经营范围：投资实业，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有色金属贸易。

深圳市元贞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名称：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25737Q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4、法定代表人：崔朝阳

5、注册资本：56898.80万

6、成立日期： 1990年10月13日

7、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２８９号

8、经营范围：图书、报纸、期刊的出版，图书、报刊的批发和零售，设计、制作、发布广告，互联网信息

服务(以上项目由下属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书、报、刊寄递服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中山广发信德公用环保夹层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名称：中山广发信德公用环保夹层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HR2K4W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成立日期： 2015年09月30日

6、合伙期限： 自2015年09月30日至2025年09月30日

7、主要经营场所： 中山市东区兴中道18号主楼5-6层602室

8、经营范围：环保产业投资、股权投资与法律允许的其他投资业务；与投资活动相关的投资顾问、投

资管理、财务顾问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山广发信德公用环保夹层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九）广东众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名称：广东众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4W5GW1P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刘伟明

5、成立日期： 2020年06月22日

6、主要经营场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70067（集中办公区）

7、经营范围：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项目投资；实业投资；企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东众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深圳市延信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名称：深圳市延信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9KE89C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黎信光

5、成立日期： 2020年07月08日

6、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深圳市延信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一）广东广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名称：广东广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4WA5T08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蔡栋

5、成立日期： 2020年06月22日

6、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70068（集中办公区）

7、经营范围：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进行项目投资；实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东广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二）广东粤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名称：广东粤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10P05C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赖志伟

5、成立日期： 2020年07月16日

6、主要经营场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70497（集中办公区）

7、经营范围：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项目投资；实业投资；企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东粤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前，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 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49640T

3、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法定代表人：吕永钟

5、注册资本：人民币 62115.5943万元

6、成立时间： 1992年12月17日

7、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18号

8、经营范围：对盐产品生产、加工、储运的组织管理；销售：盐产品，包装材料、盐化工产品；海洋资源

开发；商业信息咨询；批发、销售：预包装食品（含酒精饮料）、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五金、交电、

酒类、多品种食盐、工业盐、粮油、糖果蜜饯、烹调佐料、食品添加剂、水产品、日用化工产品、日用百货、化

妆品、工艺品、化工产品、氯化铵、复合肥、化肥、工业生产资料；生产、销售：海水养殖用盐、饲料添加剂氯

化钠；仓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房租租赁；销售、研发：盐产品及日化产品。

本次增资前，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次增资前，标的公司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62,110.5943 99.992%

广州市银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 0.008%

（三）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2016年

度

2017年12月31日/2017

年度

2018年12月31日/2019年度

2019年11月30日/2019年

1-11月

资产总额 235,892.32 246,646.63 242,977.38 244,556.00

负债总额 106,867.01 107,628.13 92,590.67 86,554.00

所有者权益 129,025.31 139,018.50 150,386.71 158,002.00

营业收入 236,907.60 158,087.91 130,655.59 116,304.00

利润总额 37,159.99 24,738.20 16,931.19 10,583.00

净利润 27,480.28 18,668.53 12,195.25 7,615.00

（四）评估情况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国众联评报字〔2019〕

第2-1264号），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2018年12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

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 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2018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为155,546.01万元， 评估增值56,857.76万元， 增值率

57.61%。

五、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资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广盐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股份数额（股） 股权比例（%）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621,105,943 99.992

广州市银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0.008

合 计： 621,155,943 100

广盐股份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向投资方共计发行759,171,734股股份，每股新增股份面值1元，该等

拟发行股份的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认购股份数（股）

1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6,594,476

2 广东国有企业重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82,820,792

3 宁波皓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928,829

4 广州鼎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865,820

5 衢州风荷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739,240

6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84,132

7 深圳市元贞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27,075,718

8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5,042,066

9 中山广发信德公用环保夹层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5,042,066

10 广东众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18,465

11 深圳市延信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542,768

12 广东广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771,823

13 广东粤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45,539

合计 759,171,734

经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意向投资方并进行遴选后，结合经广东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结果，确定

本次拟发行股份的价格为2.5042元/股， 投资方应缴纳的增资价款合计为1,901,117,856.29元， 其中

759,171,734元计入广盐股份注册资本，1,141,946,122.29元计入广盐股份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员工持股平台计划拟认购金额为207,794,997.60元。

外部投资方已向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支付的保证金合计人民币198,196,310.31元， 在本协议签

订后直接转为本次增资价款的一部分。

若因目标公司原因，致使本次交易无法达成或本协议未能生效，投资方已缴纳保证金应在合理期限

内无息退还至投资方指定账户。

投资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第15个工作日为“放款日” ，投资方应在放款日前将除已支付

的保证金外的剩余增资价款一次性支付至广盐股份指定账户。

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在本协议签订并生效， 且交易各方足额支付交易服务费用次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出具交易凭证，无需交易各方另行通知。

投资方同意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在出具本项目的增资凭证后三个工作日内， 将投资方支付的保

证金人民币198,196,310.31元（本协议签订后将转为部分增资价款）划转至广盐股份指定账户。

自交割日起，已全额缴纳增资款的投资方取得拟发行股份的所有权，享有拟发行股份的管理、使用、

收益、处分权利，承担拟发行股份项下的义务、责任和风险，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增资款的投资方不得享

有上述任何权利和/或股东权利。

（二）交割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为放款日次日。 交割日当日：目标公司应向投资方提供广盐集团董事会批准本次

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和广盐股份的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

自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日起30个工作日内或各方另行协商的其他时限内， 广盐股份应办理完毕本次

交易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其中体现应按照本协议的有关约定变更的《公司章程》，董事会、监事

会和经理层的改选） 及股东名册变更手续（工商变更登记/备案及股东名册变更手续办理完毕之日为

“增资完成日” ）。 广盐股份应于增资完成日起5日内分别向公司各股东送达：

（1）载明广盐股份各股东“名称及住所、持有股份数量、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取得股份的日期” 的

《股东名册》；

（2）广盐股份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的复印件；

（3）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完成的证明文件。

本次交易后，广盐股份的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增资完成后股东名单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621,105,943 44.9970%

2 广州市银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0.0036%

3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6,594,476 14.9671%

4 广东国有企业重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82,820,792 6.0001%

5 宁波皓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928,829 13.2526%

6 广州鼎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865,820 5.7860%

7 衢州风荷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739,240 2.6616%

8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84,132 2.1795%

9 深圳市元贞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27,075,718 1.9615%

10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5,042,066 1.0897%

11

中山广发信德公用环保夹层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5,042,066 1.0897%

12 广东众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18,465 0.9287%

13

深圳市延信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4,542,768 1.7780%

14 广东广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771,823 1.2151%

15 广东粤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45,539 2.0898%

1,380,327,677 100%

（三）公司治理

1.董事会的组成及表决。

董事会的组成。公司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广盐集团有权提名4名董事；广东国有企业重组发展基

金（有限合伙）有权提名1名董事；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有权提名2名董事，宁波皓妤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广州鼎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权提名2名董事。 前述董事经股东大会

选举任命。

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经广盐集团提名，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超过半数选举产生。

2.监事会的组成。 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

(1)设置1名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2)股东代表监事2名：广盐集团有权提名1名监事；目标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有权提名1名监事。本款

所述监事，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任命。

(3)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1名，经广盐集团提名，由监事会以全体监事超过半数选举产生。

（四）过渡期间损益及分红

在不与本协议的条款与条件相抵触的前提下，广盐股份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广盐股份的原股

东享有或承担，期间损益由广盐股份聘请专业机构在交割日后进行审计，审计产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如存在过渡期间盈利的，通过利润分配的方式归属原股东享有；如存在过渡期间亏损的，由原股东在审

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为便于审计，如交割日为当月15日以前（含当日）的日期的，

则期间损益审计期间至交割日上一月的月末；如交割日为当月15日以后（不含当日）的日期的，则期间

损益审计期间延展至交割日当月的月末。

各方同意，于交割完成后(包含交割日当年)，公司每年的税后利润，在(1)提取公司公积金及(2)弥补公

司之前年度的亏损后，可按公司各股东届时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以现金方式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但公

司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公司上市前： 公司每年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50%的部

分，应在下一年度内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并向各股东进行分配；向原股东支付的应付股利，应以合理有序

的原则进行支付。 各方同意，本条于广盐股份上市后自动解除，届时广盐股份的利润分配政策应参照证

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确定。

（五）协议生效、变更及终止

1.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在以下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广盐集团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

(2)广盐股份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2.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需经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以书面形式作出。

3. 本协议构成各方全部协议， 并取代各方以前就本次增资扩股事项而达成的全部口头或书面的协

议、意向、合约、理解和通信。

4.各方同意，当下列情形出现时，可终止本协议：

(1)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可终止本协议；

(2)当发生本协议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时，各方可以协商延迟履行时间，延迟履行的期间为不可抗力

事件出现之日起30日内，若延迟履行期间届满而受阻方仍未能恢复履行时，任何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3)若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并在其他方

向其发出书面通知后30日内未纠正其违反本协议行为的，则该其他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但应提前30日书

面通知对方；

(4)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的终止情形出现时，任何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5.本协议的终止不影响本协议各方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因终止本协议致使一方遭受损失的，除依

法可以免除责任的以外，应由责任方负责承担或赔偿损失。

（六）违约责任

1.若本协议任何一方出现如下情况，视为该方违约：

(1)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包括其承诺的义务），并且在其他方发出要求履行义务的书面通知

后5日内仍未履行；

(2)一方在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文件中向其他方做出的陈述与保证或本次增资交易中所提供的

有关文件、资料或信息被证明为虚假、不真实、有重大遗漏或有误导；

(3)本协议规定的其他违约情形，或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其他义务和承诺的。

2.若一方（违约方）违约，守约方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1)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

(2)暂时停止履行义务，待违约方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守约方根据此款规定暂停履行义务不构

成守约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义务；

(3)要求违约方补偿守约方的全部经济损失；

(4)根据本协议的有关规定终止本协议；

(5)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救济方式。

3.除2.约定的违约责任外，如任一投资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缴纳全部增资价款的，则目标公司

有权取消该投资方参与广盐股份混改增资的资格，该投资方已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回，但非因该投资方

的原因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除外。

4.本协议规定的权利和救济是并存的，不排斥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或救济。

（七）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并依其解释。

2.任何有关本协议，或履行、解释、违约、终止或其有效性（包括本争议条款的有效性、范围和执行

力）的争议、争论或主张（“争议” ），应通过友好磋商解决。该磋商应在一方向其他方送达要求进行磋商

并明确争议实质内容的书面请求后立即开始。

3.如在一方发出要求磋商的通知后30日内争议未得到解决，则争议应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诉讼应在

目标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法院解决。

4.本协议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条款自本协议签署日起立即生效并于本协议终止后持续有效。

（八）税费

各方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各自依法承担因本次交易而发生的所有税费。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广东是中国的经济大省，是我国的经济发动机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省级盐业消费市场之一。 广盐

股份增资项目是国家发改委第三批混改试点项目之一， 同时也是广东省省属国企唯一一家集团层面实

施混改的试点单位，在盐业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双方或多方形成合作，探寻盐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健康发展道路，共同保障食盐安全，符合国家盐业体制改革精神。 通过本次项目投资，有利于公司围

绕整体发展战略，推动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促进公司外延发展与内涵成长相结合，优化提升公司盐

业的产业布局和综合竞争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4.9671%的股权,成为广东省广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目前，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预期未来能为公司带

来一定的投资收益。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广盐股份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需支付购买对价（包括相关的手续费用），公司现金流存在一定的净流出，但不会对公司今年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带来较明显的影响。

七、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公司尚未完成出资。 广盐股份未来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

业政策、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经营业绩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重视投

后管理，督促规范运作，加强风险控制。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与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投资方所签署的《广东省

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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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

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被纳入云南

省

2020

年产业发展“双百”工程重点培育

企业名单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于日前收到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云南省产业发展“双百” 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2020

年产业发展 “双百” 工程重点培育企业和重大产业投资项目名单的通知》（云发改产业〔2020〕866�

号），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被纳入云南省2020年产业发展“双百”工程重点培育企业名单。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将以本次入选云南省2020年产业发展“双百” 工程重点培育企业名单为契

机，按照推进实施产业发展“双百”工程总体要求，聚焦重点难点，补齐发展短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推

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日


